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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宏翔能源公司（以下称甲方）与                     （以下称乙方）就甲方激光气体分析仪采购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技术规格书 ：
附件一  总则
本技术规格书 作为甲方设备订货合同的附件，与订货合同同时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技术规格书 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
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具有国内同行业近几年内的先进制造水平，采用先进工艺，合格材料，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
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规范、先进的高质量可靠产品，能够确保连续稳定的工作。
乙方提供货物的制造，材料的选择，都应按照国内外通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合同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发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乙方须对设备设计的完整性、合理性和设计质量承担全部责任。保证设备满足系统工艺要求。
乙方在合同货物制造中，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
附件二    制造要求
设备主要性能参数及设备描述：
	技术指标
	参数

	◆名称
	激光气体分析仪

	◆规格型号
	LGA-4300(O2)

	◆品    牌
	杭聚

	◆生产厂家
	参照或相当于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量程
	0-5%

	◆电源
	220V


附件：

附配对法兰等安装附件
附件三  

 系统设施供货范围
	序号
	代号
	名称
	数量
	材料
	总质量（kg）

	
	
	
	
	
	单重
	总重

	1
	70247497
	激光气体分析仪\LGA-4300 O2/0-25%
	1套
	/
	/
	/


附铭牌及照片:

附件四   提供资料

4.1所供设备设计要求应满足原设备所带资料要求

4.2甲方在中标后向乙方提以下资料：
现场使用原设备所附带资料、规格型号
4.3乙方在中标后 5天内将正确的纸版和电子版如下资料提供给甲方：
4.3.1外购件明细表
4.3.2备件、附件明细表
4.3.3各部分总图、装配图及零件图
4.3.4中文说明书
4.3.5提供出厂最终资料、出厂检定证书
4.3.6现场联系人；韦新鹏13993783383  座机0937-6714789
电子邮箱：weixinpeng@jiugang.com
附件五 售后服务
5.1合同设备的保证期为投运现场使用之日起12个月。
5.2在质保期内乙方免费处理所有故障，更换零部件，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5.3乙方负责对用户技术和操作人员进行系统原理，设备特性，使用方法，常见故障排除。

5.4乙方在接到甲方服务要求后，应在24个小时内派出公司服务人员赶赴现场负责查找和解决系统故障。
5.5乙方负责对用户技术和操作人员进行系统原理，设备特性，使用方法，常见故障排除，安全操作事项等内容的技术培训。培训地点：项目现场。
附件六  交货时间及地点
交货时间：见商务合同
交货地点：设备东库
附件七   其它
7.1投标方在投标中所提供的系统必须是完整的、无缺项的。无论何时发现缺项、漏项，投标方都必须无偿补足。
7.2本规格书为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3随机提供中文操作说明手册。
7.4其它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7.5本技术规格书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7.6本技术规格书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以主合同的生效为前提条件
7.7.本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年   月  日  时至  时通过   方式商定。
7.8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规格书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

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7.9 若          单位不中标，本技术规格书自动失效，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甲方：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检修工程部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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